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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震发生，屋毁人亡。幸存下来的灾民不得不面临失去亲人和家园，还要偿还

房屋按揭贷款的尴尬局面。面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加强保险机制，发挥保险在地震中的作用。

尽量把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潜在风险从业主和银行的风险转移到专业化的第三方保险公司

上。同时，要完善破产法，实现个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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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大地震过后，除了紧张的防疫工作和重建工作，一个大家尚未思考的问题也迎面

而来，那就是变成了一堆堆废墟的瓦砾身上也背负着压力---房贷。地震中一些城市几乎成

为废墟，居民房屋几乎全部损毁，这是地震带来的直接后果。这场天灾来临之前，有些房屋

尚在建造中，有些居民刚刚迁入新居；有的居民已开始归还银行贷款，还有的居民或许已还

清了房屋的银行贷款。对于没有还清贷款的居民来说，如何面对数目可观的银行贷款，已成

为摆在众多灾民面前的大事。本文从法律角度分析房贷的偿还解决方法，即法律应采取应急

措施解决地震房贷问题。  

  一、银行抵押权的实现问题  

  居民向银行贷款购买的商品房，通常已抵押给银行。商品房毁损，抵押权不代表无法实

现。因为根据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抵押权具有物上代位性，当抵押物毁损灭失时，

得受的保险金或赔偿金就成了抵押物的代替物，而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可以就保险金或赔偿金

优先受偿。那么，银行的权利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房屋毁损后有没有代替物保险金或赔偿

金？根据房屋毁损的原因来看，是自然灾害的结果，没有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唯一

寄予希望的就是保险金了，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条款》第六

条明确规定，由于“地震或地震次生原因”所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基本房贷险主要保火灾、爆炸、暴雨、台风等条款列明的 13种自然灾害，一般不

保地震险。因此房贷险在解决灾民困难的问题上彻底成了摆设。房屋在地震中损毁，银行有

权收回抵押物的残值。在法律上，无论抵押物残值是多少，都不影响购房者欠付银行贷款的

事实。如果抵押物不足，银行有权要求购房者追加抵押物。如果抵押物彻底损毁，并不当然

免去购房者的还款责任。所以地震所带来的惨重后果就直接落在了业主身上。  

  二、业主承担，希望渺茫  

  业主，也就是房子的住户。在地震中，死伤无数。能够捡回一条命的已算幸运。在背负

着痛失亲人，家园被毁，财产尽失，温饱都要靠救济的情况下，还要偿还每月的房屋按揭贷

款？说来似乎无情。即使他们愿意承担这笔费用，我想这对于那些无家可归、蒙受丧亲之痛

的灾区人民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灾区人民首先要维持眼前的生计，

未来的重建是一个充满无限不确定的未知数，他们在群体能力上偿还巨额贷款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这条路也根本走不通。房子没了，抵押权无法实现；欠款拿不到，业主已无能为力。

最后，这个负担又转回到了银行。 据粗步统计，这次地震损失可能超过 1400 亿元，面对这

么庞大的数字，单个个人还是某些组织都已无法独自撑起这个责任，它需要公平分摊，逐步

化解。所以，汶川地震在拷问我国的法律应急机制。拿出一个万全之策解决地震带来的巨灾

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现实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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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全国牵心。如何解决灾区房贷问题，大家纷纷献策。有人认为，抵押房屋在

地震中倒塌，购房人也就无需再向银行偿还贷款余额；还有人提出，房屋倒塌不影响购房人

偿还银行贷款的义务，但应减免部分贷款，由灾民和银行共同承担房屋受损的后果；更有人

提出，政府不仅应该给灾民提供新的住房，如果开发商建造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还应追究

开发商的责任；还有人提议，公益组织为救灾应做好长期准备，为灾后重建做出更大的贡献；

甚至有人提出由社会的捐助者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提的比较多的是保险机制的加强，

房贷险的完善和个人破产法的出台。  

  “楼在人不在，人在楼不在，房贷到底怎么还？”针对这个问题，央行出台应急措施。

开始时采取”适当的延期，不收罚息，不记入个人信用记录”这个临时缓解方法。后来中国

银监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银行业呆账贷款核销工作的紧急通知》，

以此通知为准展开震后的银行呆账核销工作。这种具有浓厚政府色彩的政府调节机制，在此

次抗险救灾过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也彰显了一些问题。其一，商业银行吞下如

此庞大的、本不应该由它们承担的坏账损失，必然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展。其二，完全由银

行来承担所有风险，虽然从道义上说在一定程度上帮灾民承担了大部分风险损失，但也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公平性和一些机会主义者的道德风险可能性。其三，这些购销的办法也

可能引发某些人利用此次地震的混乱局势浑水摸鱼，恶意逃避债务，牟取暴利。 

 四、健全保险机制，保险分摊责任  

  很多专家学者提出，解决目前灾区房贷问题的关键在于房贷险的完善。让我们先来看看

我国现在的房贷险规定。  

  保险机制是化解风险的最好方法。但我国一般的房贷险合同规定，“因房屋发生火灾、

爆炸，或者暴雨、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还款人在保险期限内因遭受伤害事故导致死

亡或伤残，丧失全部或部分还贷能力，造成连续三个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借款合同上约定

的还贷责任，保险公司将承担银行贷款余额的全部或部分还款责任。”“ 发生意外可为你保住

房子。“一旦借款人发生意外导致身故或残疾，房贷险可以帮助你和家人偿还剩余的全部或

部分借款，为你和家人保住房子，避免全家人在不幸之后遭受第二次困境。这就是目前的房

贷险，也就是保证房屋还贷责任保险的最大意义所在。”但由地震、战争、核子辐射或污染

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不在行业保险范围内。由于地震破环性大，损坏较严重，所以购

买地震险保费比较贵，一般都无人问津，保险公司对如此大的风险也有顾虑，所以，地震险

便渐渐淡出市场。  

  加强保险机制，发挥保险在地震中的作用。国际的惯例做法是尽快建立房贷的第三方担

保机制，尽量把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潜在风险从业主和银行的风险转移到专业化的第三方保

险公司上。针对房贷者，可以设置专门的保险险种，既包括人身伤害，也包括财产损失，进

行强制购买。再通过国际再保险化解分摊风险，长期积累的结果应对地震这样大的损失也就

不成问题了。另一种做法就是从国家层面建立巨灾保险体系，资金通过国家财政拨款、保险

公司收取部分保险费用等多种方式来获取，就可以解决这种按揭买房的信贷问题。  

  五、完善破产法，实现个人破产  

  “破产”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2007年 6 月 1 日，历经十多年的酝酿与修改，新《破

产法》终于出台，但是这个《破产法》还只是一部“企业破产法”，自然人还是被排除在“破

产”的视野之外，因此颇受专家、学者以及民众的质疑。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

提出，为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

我国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破产法》。  

  个人破产制就是指当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的全部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

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和

以后应尽义务的一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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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建立合适的个人破产制度，则有可能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一些人因为不

可抗拒力导致无力还贷，其债务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免除；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完善的个人破

产制度，即使因为一些抵押标的物因种种原因灭失，只要贷款人仍有还贷能力，个人还没有

到破产边缘，其还贷责任仍不可免除，银行的债权因此得以维护。这样就不会出现直接核销

而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震后房贷问题给我们带来新的法律思考。在巨灾面前，我们需要给予灾民的不仅仅是精

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也是更艰难的是灾后重建，灾后引发的一系列难题的解

决，更是国家给予他们的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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